	许可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受理机构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开发监督处、自然生态保护处（自然处负责秦岭北麓项目）

	办公时间
	星期二、四  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办理地点
	西安市大学东路4号市环保局办公楼四楼

	联系方式
	029--88418519 （开发处）  029--88404885（自然处）

	服务内容概述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报告表、登记表）审批

	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事项申办条件
	在西安市范围内除国家计委批准立项以外的所有建设项目

	申报材料
	受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材料名录    建设单位向我局申请报批环境影响报告，应提交以下报批材料：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资料：1、报批申请1份，注明联系人、电话。2、《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2本，电子版1份。3、《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20份，电子版1份。4、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意见20份，电子版1份。5、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区（县）环保分局（县环保局）的初审意见一份。6、市规划局出具的项目初步选址意见书1份。
二、《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材料：1、报批申请1份，注明联系人、电话。2、《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2本，电子版1份。3、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意见20份，电子版1份。4、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区（县）环保分局（县环保局）的初审意见。5、市规划局出具的项目初步选址意见书1份。
三、《环境影响登记表》报批材料：1、《环境影响登记表》5份。2、市规划局出具的项目初步选址意见书1份。

	办事处理流程
	一、建设单位委托有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环评机构，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二、建设单位委托市环评技术评估中心，对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
三、建设单位将经过技术评估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送交项目所在地的区（县）环保局签署初审意见。
四、建设单位按照我局受理环评审批事项材料名录，向我局受理处室报送环评审批材料，申请审批。
五、我局受理处室对项目进行预审，申请材料齐全合法的，我局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合法的，我局在5日内告知建设单位需补正的内容。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受理处室审查后，提交局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登记表由受理处室审查后，提交主管局长审批。

	服务办理时限
	见办事处理流程

	收费标准
	


